
湖 南 省 商 务 厅
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开展

第七批“湖南老字号”补充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商务部关于老‛号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，按照省

政府促进品牌消费的工作要求，省商务厅决定开展第七批“湖南

老‛号”补充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、条件和标准严格按照《湖南省商务厅关于组

织开展“湖南老‛号”申报和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湘商流通〔2024〕

15号）执行。

二、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补充申报工作，对

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对通过初审的企业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

于 5个工作日。

三、请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于 2025年 10月 23日前将推荐

文件、企业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二份，装订成册，加盖企业公

章）统一报送至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。

四、材料统一采用快递方式报送；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5年

10月 23日，以快递寄出日期为准。

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史建新，联系电话：0731-85281246、15388050066

地址：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98号 1号楼 901室

湖南省商务厅

2025年 10月 16日


